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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九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本次股东大会出现否决议案。否决议案为议案6：《关于授权管理层办理二〇二

〇年度金融机构授信额度的议案》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0年6月30日（星期二）下午14:00。 通过深圳证券交

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年 6月 30�日 9∶30－11∶30� 和 13∶00－

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年 6�月 30日 9∶15�

至 2020�年6�月 30�日 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召开地点：公司主楼 V1-02�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车欣嘉

6、本次大会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沈阳机床股份有限公司二〇一九年度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500名，代

表股份722,434,144�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2.90%。 其中通过网络投票参与的股东共495名，占上

市公司总股份的8.3681％。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 本次股东大会的

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会议合法有效。

二、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一)本次股东大会议案采用现场表决及网络投票方式。

（二）会议审议议案情况

1.审议《二〇一九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702,078,575股，反对12,965,576股，弃权7,389,993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的97.18%。

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投票情况：同意197,036,

231股，反对12,965,576股，弃权7,389,993股，同意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

的90.64％。

2.审议《二〇一九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702,289,675股，反对12,756,076股，弃权7,388,393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的97.21%。

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投票情况：同意197,247,

331股，反对12,756,076股，弃权7,388,393股，同意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

的90.73％。

3.审议《二〇一九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702,046,475股，反对13,349,976股，弃权7,037,693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的97.18%。

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投票情况：同意197,004,

131股，反对13,349,976股，弃权7,037,693股，同意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

的90.62％。

4.审议《二〇一九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702,068,675股，反对13,359,976股，弃权7,005,493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的97.18%。

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投票情况：同意197,026,

331股，反对13,359,976股，弃权7,005,493股，同意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

的90.63%。

5.审议《二〇一九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同意702,167,375股，反对13,685,977股，弃权6,580,792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的97.19%。

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投票情况：同意197,125,

031股，反对13,685,977股，弃权6,580,792股，同意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

的90.68%。

6.审议《关于授权管理层办理二〇二〇年度金融机构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98,506,332股，反对517,496,520股，弃权6,431,292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的27.48%。

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投票情况：同意198,506,

332股，反对12,454,176股，弃权6,431,292股，同意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

的91.31％。

7.审议《关于续聘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二〇二〇年度审计机

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02,979,976股，反对12,775,676股，弃权6,678,492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的97.31%。

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投票情况：同意197,937,

632股，反对12,775,676股，弃权6,678,492股，同意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

的91.05%。

8.审议《二〇二〇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96,818,631股，反对13,389,377股，弃权7,183,792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的90.54%。

由于该事项属于关联交易，中国通用技术（集团）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回避表决。

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投票情况：同意196,818,

631股，反对13,389,377股，弃权7,183,792股，同意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

的90.54%。

9.审议《关于沈机集团申请豁免将 i5�相关资产注入上市公司承诺履行义务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05,207,516股，反对68,878,862股，弃权241,000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60.35%。

由于该事项属于关联交易，中国通用技术（集团）控股有限责任公司、沈阳盛京资产管理

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投票情况：同意105,207,

516股，反对68,878,862股，弃权241,000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60.35%。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此次股东大会由辽宁宏茂律师事务所指派张俊、金春梅律师进行了见证。 见证律师认为，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并出具了《辽宁

宏茂律师事务所关于沈阳机床股份有限公司二〇一九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上述议案内容分别详见2020年4月30日、6月10日和6月20日公司在《中国证券报》、 《证

券时报》、《上海证券报》 上刊登的公司第8届董事会第35次、37次、38次会议决议公告和公司

同日发布的相关公告。

四、备查文件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沈阳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六月三十日

辽宁宏茂律师事务所

关于沈阳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九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编号：宏茂〔2020〕0630号

沈阳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辽宁宏茂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 ）接受沈阳机床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 ）的委托，指派张俊律师、金春梅律师列席并见证了公司二○一九年度股东大会(以下简称

“本次股东大会” )。 本所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中华人

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以下简称“《股东

大会规则》”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司法部《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

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上市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以下简称“《网络投票实施细则》” ）、《沈阳机床股份

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就公司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列席会议人员资格，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

等事项进行了核查和验证，并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的精神，出

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一）召集程序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决议召集。 有关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

基本情况、审议事项、登记办法、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及其它事项，公司董事会已于2020

年4月30日在指定媒体披露了《沈阳机床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决议公

告》，于2020年6月10日在指定媒体披露了《沈阳机床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

会议决议公告》、《沈阳机床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19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2020年6月20

日，公司董事会在指定媒体披露了《沈阳机床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决

议公告》、《沈阳机床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增加2019年度股东大会临时提案的公告》和《沈阳机

床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增加临时提案后召开2019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二）召开程序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召开方式。

现场会议如期于2020年6月30日14时， 在位于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发大路17甲1号的公

司主楼V1-02会议室召开。 现场会议由公司董事长车欣嘉先生主持并完成了全部议程。

网络投票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实施。 股东采用交易系统投票

的时段为2020年6月30日9时30分至11时30分、13时至15时；股东采用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

段为2020年6月30日9时15分至2020年6月30日15时期间的任意时间，网络投票亦如期实施并完

成。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

则》、《上市规则》、《网络投票实施细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

资格合法有效。

二、参加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

根据本所律师对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和代理人身份证明文件及深圳证券信息有限

公司提供网络投票数据的查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共5人，代表持有

表决权的股份581,512,35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4.53%；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共495人，代表持有

表决权的股份140,921,79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8.3681%。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

股东大会。

本所律师认为上述出席、列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和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

资格，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上市规则》、《网络投票实施细则》及《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三、股东大会表决程序、表决结果

本次股东大会对公司董事会和监事会提交的全部议案逐项进行了审议，并采用现场投票

和网络投票的方式进行了表决。公司股东中国通用技术（集团）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就《二〇二

〇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依法回避表决，公司股东中国通用技术（集团）控股有限责

任公司、沈阳盛京资产管理集团有限公司就《关于沈机集团申请豁免将i5相关资产注入上市

公司承诺履行义务的议案》依法回避表决。 将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的表决结果汇总后，除《关

于授权管理层办理二〇二〇年度金融机构授信额度的议案》未通过外，本次股东大会通过了

其它提交审议的议案。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 《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

《上市规则》、《网络投票实施细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

效。

四、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列席现

场会议和参加网络投票的人员资格，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等事项，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

规则》、《上市规则》、《网络投票实施细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

效。

本法律意见书一式三份。

辽宁宏茂律师事务所 负 责 人：张 俊

（公章）

承办律师：张 俊

承办律师：金春梅

二○二〇年六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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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芯源微电子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得政府补助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获得补助的基本情况

沈阳芯源微电子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芯源微” 或“公司” ）自2020

年5月1日至2020年6月30日，累计获得政府补助款项人民币508.50万元，均为与收

益相关的政府补助，具体情况如下：

序

号

收款单位 款项内容 补助金额

（

万元

）

补助依据 发放主体

1

芯源微 辽宁省专利奖奖金

8.00

辽宁省人民政府关于授予第一届辽宁省专利奖的决定

（

辽政发

[2020]10

号

）

辽宁省知识产权局

2

芯源微

沈阳市企业录用高校毕

业生一次性用工补助

1.30

沈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沈阳市财政局 沈阳市人才工作办

公室关于印发

《

沈阳市企业录用高校毕业生一次性用工补助实施

细则

》

的通知

（

沈人社发

[2018]27

号

）

沈阳市浑南区财政

事务服务中心

3

芯源微 嵌入式软件增值税退税

495.69

《

国务院关于印发进一步鼓励软件产业和集成电路产业发展若干

政策的通知

》（

国发

〔2011〕4

号

）、

财政部

、

国家税务总局于

2011

年

10

月

13

日下发的

《

关于软件产品增值税政策的通知

》（

财税

〔2011〕100

号

）

国家税务总局沈阳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

区税务局

4

芯源微 发明专利补助资金

3.51

沈阳市浑南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沈阳市浑南区知识产权局

《

关于补

发

2017

年授权发明专利资助资金的通知

》

沈阳市浑南区财政

事务服务中心

合计

508.50 / /

二、补助的类型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的有关规定，上述获得的政府补助

均为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合计金额为508.50万元。

上述政府补助未经审计， 具体的会计处理及对公司2020年度损益的影响，最

终以审计机构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沈阳芯源微电子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7月1日

证券代码：002806� � � �证券简称：华锋股份 公告编号2020-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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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华锋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或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二、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0年6月30日（星期二）下午14：30，会期半天。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交易系统进行投票的时间为 2020年6月30日09:15至09:25，09:30

至11:30，13:00至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时间为2020年6月30日09:15至15:0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广东省肇庆市高要区金渡工业园二期华锋股份综合大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020年6月12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提议召开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谭帼英女士。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

7、会议出席情况

（1）会议出席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数共计7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101,

704,173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57.7074%。

（2）现场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3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63,953,32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36.2874%。

（3）网络投票的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共4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37,750,853股，占公

司股份总数的21.4200%。

（4）中小股东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共4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8,450,

62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4.7949%。

8、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广东君信律师事务所律师对本次

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三、 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议案进行了表决，具体表决结果

如下：

（一）审议并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审议累计十二个月内关联担保事项的

议案》；

总表决结果：同意46,174,47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40％；反对12,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6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8,438,62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580％；反对12,00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42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

出席现场会议的关联股东谭帼英女士已对本议案作回避表决。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拟定董事长薪酬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同意46,174,47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40％；反对12,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6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8,438,62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580％；反对12,00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42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

出席现场会议的关联股东谭帼英女士已对本议案作回避表决。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拟定独立董事薪酬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同意101,692,17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82％；反对12,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1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8,438,62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580％；反对12,00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42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拟定部分监事薪酬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同意101,692,17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82％；反对12,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1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向下修正“华锋转债”转股价格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同意101,692,17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82％；反对12,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1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同意42,521,97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18％；反对12,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8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4,786,12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7499％；反对12,00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50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

出席现场会议的关联股东谭帼英女士、肇庆市汇海技术咨询有限公司已对本议案作回避

表决。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同意101,692,17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82％；反对12,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1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广东君信律师事务所律师戴毅、何灿舒出席了本次会议，并出具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

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

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及会议召集人的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股东

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广东君信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广东华锋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东华锋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七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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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华锋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下修正“华锋转债” 转股价格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股票代码：002806，证券简称：华锋股份

债券代码：128082，债券简称：华锋转债

修正前转股价格：人民币13.09元/股

修正后转股价格：人民币11.71元/股

本次转股价格调整生效日期：2020年7月2日

广东华锋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 ）于 2020年6月12日召开第五届董

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下修正“华锋转债” 转股价格的议案》，并于2020年6月

30日召开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上述议案。 根据《广东华锋新能源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 ）的转股价格向下修

正条款规定：

在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存续期间，当公司股票在任意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中至少有

十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90%时， 公司董事会有权提出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方

案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表决。

上述方案须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方可实施。 股东大会进行

表决时，持有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的股东应当回避。 修正后的转股价格应不低于本次

股东大会召开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和前一个交易日均价之间的较高者。 同

时，修正后的转股价格不得低于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值和股票面值。

若在前述三十个交易日内发生过转股价格调整的情形，则在转股价格调整日前的交易日

按调整前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计算，在转股价格调整日及之后的交易日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

和收盘价计算。

公司A股股价已经出现任意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中至少有十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当期转

股价格的90%（即13.09元/股×90%=11.78元/股）的情形，已满足《募集说明书》中规定的转股

价格向下修正的条件。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为人民币11.71元/股， 本次股东

大会召开前一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为人民币11.42元/股。根据募集说明书的规定，本次

修正后的“华锋转债” 转股价格应不低于11.71元/股。 综合考虑前述底价和公司股票价格情

况，公司董事会决定将“华锋转债” 的转股价格向下修正为11.71元/股，本次转股价格调整实

施日期为2020年7月2日。

特此公告。

广东华锋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七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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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华锋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减资暨

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东华锋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本公司” ）于2020年6月12日召开第

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 以及2020年6月30日召开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了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2020年6月15日以及2020年7月1日刊

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上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0-035）、《关于回购注销

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39）、《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公告编号：2020-041）。

鉴于王明勇、江海平、麦越峰、覃炳位、谢纪辉等五名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离

职，公司拟对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21,660股限制性股票予以回购注销。鉴于本公司2019

年度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未达到《激励计划》关于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二个

解除限售期所规定的“以2017年净利润值为基数，2019年净利润值较2017年净利润值增长率

不低于50%” 的业绩考核目标，公司拟对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二个解除限售期未达到解除

限售条件的限制性股票314,220股予以回购注销。

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从176,239,202股变更为175,903,322股。

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将涉及注册资本减少，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特此通知公司债权持有人，债权人自本公告之日起45日内，

有权要求本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

债权人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的，本次回购注销将按法定程序继续实施。 公司各

债权人如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的，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

规的有关规定向公司提出书面要求，并随附有关证明文件。

特此公告。

广东华锋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七月一日

四会富仕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定价发行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根据《四会富仕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

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本次股票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民生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 2020 年 6 月 30 日上午在深圳市福田区红荔

西路上步工业区 10 栋 3 楼主持了四会富仕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定价发行摇号抽签仪式。 摇

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在深圳市罗湖公证处代表的监督

下进行并公证。 现将中签结果公告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4” 位数 9728

末“5” 位数 67795，17795

末“6” 位数 582051，082051

末“7” 位数

3352558，4602558，5852558，7102558，8352558，

9602558，0852558，2102558

末“8” 位数

91168345，11168345，31168345，51168345，71168345，

45718035，95718035，12831208

凡参与网上定价发行申购四会富仕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

的，则为中签号码。 中签号码共有 28, 320 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

购 500 股四会富仕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A 股股票。

投资者还可通过以下途径获知中签情况：

1、通过所在证券公司交易终端查询；

2、通过拨打电话 400-808-9999 查询（请根据提示音按 1。按

2 转入人工接听则无法查询）。

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网上投资

者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投资者申购新股摇号中签后， 应依据本公告履行缴款义务。

T+2 日日终， 中签的投资者应确保其资金账户有足额的新股认购

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

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

的相关规定， 中签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无效处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

销。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70%时，将中止发行。

网上投资者连续 12 个月内累计出现 3 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

的情形时， 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 6 个

月（按 180 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

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发行人：四会富仕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 7月 1日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胜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之上市公告书提示性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同意

，

胜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本公

司

”

或

“

发行人

”）

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将于

２０２０

年

７

月

２

日在深圳证券交

易所创业板上市

，

上市公告书全文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招

股说明书全文披露于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五家信息披露网站

（

巨潮资讯网

，

网

址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中国证券网

，

网址

ｗｗｗ．ｃｎ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

中证网

，

网址

ｗｗｗ．ｃｓ．ｃｏｍ．ｃｎ

；

证券时报网

，

网址

ｗｗｗ．ｓｔｃｎ．ｃｏｍ

；

证券日报网

，

网址

ｗｗｗ．ｚｑｒｂ．ｃｎ

），

供投资者查阅

。

一、上市概况

（

一

）

股票简称

：

胜蓝股份

（

二

）

股票代码

：

３００８４３

（

三

）

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

：

１４

，

８９０

万股

（

四

）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增加的股份

：

３

，

７２３

万股

，

本次发行新股无锁定

期

，

新增股份自上市之日起开始上市交易

。

二、风险提示

本公司股票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市场上市

，

该市场具有较高的投

资风险

。

创业板公司具有业绩不稳定

、

经营风险高

、

退市风险大等特点

，

投资

者面临较大的市场风险

。

投资者应充分了解创业板市场的投资风险及本公司

所披露的风险因素

，

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

三、联系方式

（

一

）

发行人联系地址

、

联系电话

发行人

：

胜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

：

东莞市长安镇沙头南区合兴路

４

号

联系人

：

郏建平

联系电话

：

０７６９－８１５８２９９５

（

二

）

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联系地址

、

联系电话

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代表人

：

董向征

、

杨帆

联系地址

：

天津市南开区水上公园东路宁汇大厦

Ａ

座

联系电话

：

０２２－２８４５１８８５

发行人：胜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7月1日

中船重工汉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华龙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船重工汉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船汉光”、“发行人”）首次公开

发行不超过

４

，

９３４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并在创业板上市

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２０

］

６１６

号文核准，本次发行的保

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为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通证券”或“保荐机

构（联席主承销商）”），联席主承销商为华龙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龙证

券”）（海通证券和华龙证券以下合称“联席主承销商”）。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中船

汉光”，股票代码为“

３００８４７

”。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按市值申

购方式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

行人与联席主承销商综合考虑发行人基本面、发行人所处行业、可比上市公司估值

水平、市场情况、募集资金需求以及承销风险等因素，协商确定本次股票发行价格

为

６．９４

元

／

股，发行数量为

４

，

９３４

万股，全部为新股发行，无老股转让。

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量为

２

，

９６０．４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６０％

；网

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１

，

９７３．６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４０％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

终发行数量为

４９３．４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１０％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４

，

４４０．６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

９０％

。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

２０２０

年

６

月

２９

日（

Ｔ＋２

日）结束。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联席主承销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和中国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网下发行的新股认购

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一）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１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

４４

，

３４７

，

９９９

２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

３０７

，

７７５

，

１１３．０６

３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

５８

，

００１

４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

４０２

，

５２６．９４

（二）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１

、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

４

，

９３０

，

３６０

２

、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

３４

，

２１６

，

６９８．４０

３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

３

，

６４０

４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

２５

，

２６１．６０

放弃认购的网下投资者具体名单如下：

投资者名称 配售对象名称 获配股数（股） 获配金额（元）

海南宏氏投资有限公司 海南宏氏投资有限公司

４５５ ３

，

１５７．７０

李非文 李非文

４５５ ３

，

１５７．７０

庞世森 庞世森

４５５ ３

，

１５７．７０

王锴 王锴

４５５ ３

，

１５７．７０

高青 高青

４５５ ３

，

１５７．７０

许光良 许光良

４５５ ３

，

１５７．７０

沈志新 沈志新

４５５ ３

，

１５７．７０

高玲英 高玲英

４５５ ３

，

１５７．７０

合计

－ ３

，

６４０ ２５

，

２６１．６０

二、联席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联席主承销商包销，联席主承销商包销

股份的数量为

６１

，

６４１

股， 包销金额为

４２７

，

７８８．５４

元， 联席主承销商包销比例为

０．１２４９３１％

。

２０２０

年

７

月

１

日（

Ｔ＋４

日），联席主承销商将依据保荐承销协议将余股包销资金与

网下、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后一起划转给发行人。发行人将

向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 将包销股份登记至联席主承销商指定

证券账户。

三、联席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如有疑问， 请与本次发行的

联席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 所： 上海市广东路

６８９

号

电 话：

０２１－２３２１９６２２

、

０２１－２３２１９４９６

、

０２１－２３２１９５２４

联 系 人： 资本市场部

联席主承销商 华龙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 所： 兰州市城关区东岗西路

６３８

号兰州财富中心

２１

楼

电 话：

０２１－５０９３４０８７

联 系 人： 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中船重工汉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华龙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０

年

７

月

１

日


